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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汉王科技”）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及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滚动使用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的闲置资金择机购买低

风险短期理财产品（使用超募资金理财时必须有发行主体提供的保本承诺），其中，任一时点使用闲置超募资

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的金额分别不超过

１．２

亿元和

２．５

亿元。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该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等。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指定信息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关于使用闲

置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公司近期使用超募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自有资金

１３５００

万元购买了理财产

品，具体如下：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产品

期限

认购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起息日 到息日 投资范围 资金来源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月添利

非保本

浮动收

益

３０

天

１７００ ４．４％ 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２０１５．１２．２６

现金、国债、地方政

府债、央行票据、政

策性金融债、评级

在

ＡＡ

及以上的短

期融资券、中期票

据、次级债、企业

债、公司债、非公开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等信用类债券、回

购、同业拆借、存款

同业以及信贷资产

等符合监管要求的

非标准化债券资产

等

汉王科技自有

资金

１７００

万元

北京银行稳健系

列人民币

４０

天期

限现金流保证收

益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４０

天

２３００ ３．２％ 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２０１６．０１．０５

在银行间市场、交

易所及其他交易场

所交易的各项固定

收益类金融工具，

具体投资品种包括

存

／

拆放交易、同业

存款交易、同业借

款交易、国债、金融

债、企业债、银行次

级债、央行票据、短

期融资券、中期票

据、债券回购交易、

现金、银行存款、大

额可转让存单、回

购

／

逆回购交易等

汉王科技超募

资金

２３００

万元

北京银行稳健系

列人民币

１００

天期

限银行间保证收

益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１００

天

１３５００ ３．３％ ２０１５．１２．２５ ２０１６．０４．０３

汉王科技自有

资金

１３５００

万元

注：公司及汉王制造与浦发银行、北京银行无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使用超募资金

１６１００

万元、自有资金

１６２００

万元，共计

３２３００

万元购

买理财产品，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４．１２％

，符合上述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具体情

况如下：

二、主要风险揭示

（

１

）产品不成立的风险：发生下述任一情形，银行有权宣布本产品不成立，客户将承担本产品不成立的风

险：

①

符合产品合约约定的产品不成立的条件（如有）；

②

本产品募集期结束时募集资金总额未达到必要的规

模上限或

／

及下限；

③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政策或要求出现重大变更，或者金融市场情况出现重大

变化，经银行谨慎合理判断难以按照本合同规定向投资者提供本产品。

（

２

）市场风险：由于金融市场内在波动性，市场利率可能发生变化，关联标的价格走势可能对产品结构不

利，本产品所投资的金融工具

／

资产的市场价格也可能发生不利变化，这些都可能使客户收益低于以定期存

款或其他方式运用资金而产生的收益。

（

３

）流动性风险：本产品不允许客户提前终止或仅允许客户在特定期间并按照特定要求提前终止（具体

以理财产品交易合同约定为准），客户需要资金时不能随时变现，可能使客户丧失其他投资机会。

（

４

）提前终止及再投资风险：理财期限内，如果银行认为有必要，有权随时提前终止本产品，一旦本产品

被提前终止，则本产品的实际理财天数可能小于预定的理财天数，客户无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益，并且

可能届时面临较差的再投资环境和机会。

（

５

）信息传递风险：本产品不提供对账单和报告，客户可根据理财合同所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本产

品的相关信息。如果由于客户原因所致联系信息有误、客户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

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客户无法及时了解本产品信息，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

６

）法令和政策风险：本产品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发生变化，将影响本产品发行、投资、兑付等工作的正常进行。

（

７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客户须自行承担，北京

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风险应对措施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办

法》等要求，开展相关理财业务，认真执行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严控投资风险。

１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理财产

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

会报告。

３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一旦发

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的情况，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

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保值增值、防范风险，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公司正常经营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以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购买理财产品情况（不含前述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产品期

限

认购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起息日 到息日

投资盈亏金

额（万元）

资金来源

北京银行稳健系

列人民币

１１５

天期

限银行间保证收

益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１１５

天

７５００ ４．８％ ２０１４．１２．３０ ２０１５．０４．２４ １１３．４２４６５７

汉王科技超募资

金

６５００

万；汉王

智学自有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４

号

保本保

收益型

１８０

天

１０００ ４．６％ ２０１５．０１．１３ ２０１５．０７．１２ ２２．６８４９３２

汉王制造超募资

金

１０００

万元

北京银行稳健系

列人民币

６３

天期

限银行间保证收

益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６３

天

７０００ ４．５％ ２０１５．０１．１２ ２０１５．０３．１６ ５４．３６９８６３

汉王科技自有资

金

５０００

万元、汉

王智学及汉王蓝

天自有资金各

１０００

万元

北京银行稳健系

列人民币

３５

天期

限银行间保证收

益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３５

天

１０００ ４．４％ ２０１５．０１．２６ ２０１５．０３．０２ ４．２１９１７８

汉王科技超募资

金

１０００

万元

北京银行稳健系

列人民币

３５

天期

限银行间保证收

益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３５

天

１０００ ４．１９％ ２０１５．０１．２９ ２０１５．０３．０５ ４．０１７８０８

汉王科技超募资

金

１０００

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２

号

保本保

收益型

６０

天

４００ ４．４％ ２０１５．０２．１０ ２０１５．０４．１０ ２．９８９５８９

汉王制造超募资

金

４００

万元

中航证券添富保

本收益凭证

００１

期

本金保

障型

３０９ ５３００ ６％ ２０１５．０２．１６ ２０１５．１２．２１ ２６９．２１０９５９

汉王科技自有资

金

４３００

万元，汉

王制造自有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

北京银行稳健系

列人民币

１８２

天期

限银行间保证收

益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１８２

天

２３００ ４．４％ ２０１５．０３．０９ ２０１５．０９．０７ ５０．４６１３７０

汉王科技超募资

金

２３００

万元

长江证券收益凭

证长江宝

５９

号

本金保

障型收

益凭证

２７８

天

８８００ ６．２％ ２０１５．０３．１８ ２０１５．１２．２１ ４１５．５５２８７７

汉王科技自有资

金

８８００

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２

号

保本保

收益型

６０

天

４００ ４．４％ ２０１５．０４．２１ ２０１５．０６．１９ ３．０３７８０８

汉王制造超募资

金

４００

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４

号

保本保

收益型

１８０

天

６５００ ５％ ２０１５．０４．２８ ２０１５．１０．２４ １６１．１６４３８４

汉王科技超募资

金

６５００

万元

长江证券收益凭

证长江宝

９９

号

本金保

障型收

益凭证

８９

天

１７００ ６％ ２０１５．０４．２９ ２０１５．０７．２７ ２４．４５６７１２

汉王科技自有资

金

１７００

万元

北京银行天天金

５

号

保本保

收益型

４０

天

５００ ２．９％ ２０１５．０５．０７ ２０１５．０６．１５ １．５８９０４１

汉王智远自有资

金

５００

万

北京银行天天金

５

号

保本保

收益型

４０

天

５００ ２．９％ ２０１５．０６．１８ ２０１５．０７．２７ １．５８９０４１

汉王智远自有资

金

５００

万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４

号

保本保

收益型

１８０

天

４００ ４．４％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２０１５．１２．２８ ８．６７９４５２

汉王制造超募资

金

４００

万元

北京银行天天金

５

号

保本保

收益型

９２

天

５００ ３．２％ ２０１５．０７．１６ ２０１５．１０．１５ ４．０３２８７７

汉王智远自有资

金

５００

万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２

号

保本保

收益型

６０

天

１０００ ３．８５％ ２０１５．０７．２１ ２０１５．０９．１８ ６．３２８７６７

汉王制造超募资

金

１０００

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惠至进取

９８

天

非保本

浮动收

益

９８

天

１７００ ５．２０％ ２０１５．０８．１７ ２０１５．１１．２３ ２３．７３４７９５

汉王科技自有资

金

１７００

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２

号

保本保

收益型

６０

天

１０００ ３．１５％ ２０１５．１０．２２ ２０１５．１２．２２ ５．１７８０８２

汉王制造超募资

金

１０００

万元

北京银行机构天

天盈

５００

非保本

浮动收

益

不定期

１０００ ３％ ２０１５．０８．１９ －

汉王科技自有资

金

１０００

万元

北京银行稳健系

列人民币

３５

天期

限银行间保证收

益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３５

天

２３００ ３．５％ ２０１５．９．１４ ２０１５．１０．１９ ７．７１９１７８

汉王科技超募资

金

２３００

万元

北京银行稳健系

列人民币

３５

天期

限银行间保证收

益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３５

天

２３００ ３．５％ ２０１５．１０．２０ ２０１５．１１．２４ ７．７１９１７８

汉王科技超募资

金

２３００

万元

北京银行稳健系

列人民币

６０

天期

限银行间保证收

益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６０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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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１

、汉王科技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

２

份。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8日

（上接B102版）

联系人：张燕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３６３０９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６６－１１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８．ｊｒｊ．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８

）名称：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

４６

层

４６０９－１０

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９１

号金地中心

Ａ

座

６

层

法定代表人：赵学军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０９７５７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２１－８８５０

网址：

ｗｗｗ．ｈａｒｖｅｓｔｗｍ．ｃｎ

（

１０９

）名称：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１３８６

号文广大厦

１５

楼

法定代表人：袁顾明

联系人：朱真卿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２２６７９４３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２２２６７９８２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ｔ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ｏｍ／

（

１１０

）名称：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１

号温特莱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董浩

联系人：于婷婷

电话：

０１０－５６４０９０１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６８－１１７６

网址：

ｗｗｗ．ｊｉｍｕ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１１

）名称：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建威大厦

１２０８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建威大厦

１２０８－１２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罗细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７０００９８８－６００３

服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ｚｃｖ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１２

）名称：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９

号院

５

号楼

７０２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城门内大街

２

号万通大厦

２２

层

２２０８

室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８７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

１１３

）名称：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七道

１２

号惠恒集团二期

４１８

室

法定代表人：齐小贺

联系人：陈勇军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９９９９１３

客服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９９９９０７

网址：

ｗｗｗ．ｊｉｎｑｉａｎｗｏ．ｃｎ

（

１１４

）名称：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１

号凯石大厦

４

楼

法定代表人：陈继武

联系人：李晓明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３３３１９

服电话：

４０００－１７８－０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ｌｉｎｇｘｉａ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

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段商业银行大厦

７

楼

１６

单元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城建大厦

２２－２３

层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２８３０３７

传真：

０２０－８３２８２８５６

联系人：张盛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１３５

号中山大学西门科技园

６０１－６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黄添顺

电话：

０２０－８４０３５３９７

传真：

０２０－８４１１３１５２

经办律师：江亚芳、陈进学、王欢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４７

号天行建商务大厦

２２－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杨池生

电话：

０１０－５１７１６８０１

、

５１７１６８０３

、

５１７１６８０７

传真：

０１０－５１７１６７９０

邮编：

１０００３６

经办注册会计师：韩振平、王兵

五、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基金简称：金鹰保本混合

本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６

六、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七、基金的保本

（一）保本

本基金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保本周期开始前的过渡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到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提

供的保本额为：在当期保本周期开始前的过渡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到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元人民币。

在保本周期到期日， 如按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保本周期开始前的过渡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到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

期的基金份额与到期日基金份额净值的乘积加上相应基金份额在当期保本周期内的累计分红款金额之和计算的总金额高于或等于保

本额，基金管理人将按可赎回金额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保本周期开始前的过渡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

转入到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与到期日基金份额净值的乘积加上相应基金份额在当期保本周期内的累计分红金额之和

低于保本额，差额部分即为保本赔付差额。详细赔付程序请参见《招募说明书》“第十五、基金保本的保证”之第（五）条。但基金份额持有

人未持有到期而赎回或转换出的，赎回或转换出的部分不适用本条款；在保本周期内申购的基金份额，除担保人书面对其承诺保本并

提供担保外，不适用本条款。

（二）保本周期

３

年，亦称为当期保本周期，特指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

本基金的第二个保本周期自第二个保本周期起始日起至

３

个公历年后对应日止。如果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保本周期到期日顺延

至下一个工作日。

第二个保本周期届满时，在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下（担保人或基金管理人认可的其他符合条件的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为本基金

下一保本周期提供保本保障，与基金管理人就本基金下一保本周期签订担保合同或风险买断合同，同时本基金满足法律法规和《基金

合同》规定的基金存续要求），本基金继续存续并进入下一保本周期，该保本周期的具体起讫日期以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三）适用保本条款的情形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保本周期开始前的过渡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到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

（

２

）对于持有到期的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无论选择赎回、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本基金转入下一保本周期或是转型

为“金鹰持续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均适用保本条款。

（四）不适用保本条款的情形

（

１

）在保本周期到期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与每份基金份额在保本周期内的累计分红金额之和等于或高于

１．００

元人民币；

（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保本周期开始前的过渡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到当期保本周期， 但在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日前

（不包括该日）赎回或转换出的基金份额；

（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保本周期内申购的基金份额；

（

４

）在保本周期内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

（

５

）在保本周期内发生本基金与其他基金合并或更换基金管理人的情形，且担保人不同意继续承担担保责任；

（

６

）在保本周期到期日之后（不包括该日）基金份额发生的任何形式的净值减少；

（

７

）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基金投资亏损；或因不可抗力事件直接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按约定履行全部或部分义务或延迟履行义务

的，或《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基金管理人免于履行保本义务的；

（

８

）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基金担保人无法按约定履行全部或部分义务或延迟履行义务的。

八、基金保本的保证

为确保履行保本条款，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由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

九、基金的投资

（一）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

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

关规定）。股票、权证占基金净资产的比例为

０％～４０％

，其中，权证投资的比例范围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

；债券、资产支持证券、货币

市场工具、现金、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占基金净资产的

６０％～１００％

，其中，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

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此外，在基金合同和法律法规的允许范围内，本基金将积极参与一级市场新股、新债的申购。

（二）投资策略

１

、 投资策略依据

（

１

）“自上而下”为主，“自下而上”为辅。本基金的可投资标的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债券类、权益类、货币类，名义利率是影

响上述三大类资产收益与风险的关键变量之一，故而，利率预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基金运作过程当中的第二个关键变量是投资组

合的加权平均久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加权平均久期越长，则投资组合收益率的利率敏感性越大。

短期名义利率的预测、加权平均久期的确定，都离不开“自上而下”的分析视角。所谓“自上而下”，是指基金管理人在审慎分析宏观

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运行趋势的基础上，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利率尤其是中短期利率的变化趋势进行预

测，根据预测结果，决定本基金组合在各类属资产（债券与央票，股票，现金、存款、回购）上的配置比例、期限结构与品种构成。而“自下

而上”是指当某一类资产的投资收益率持续上升或下降时，本基金将审慎研判：此种上升或下降是否有基本面因素的支持，是否可持

续。如果研判的结果认为该类资产投资收益率持续上升或下降具有基本面因素的支撑，可持续，本基金将“自下而上”地重新调整个券、

类属资产、大类资产的配置比例与期限结构。

（

２

）本金安全性与流动性优先，兼顾收益性

就保本基金份额持有人的风险偏好而言，大致可分为两类：风险偏好程度很低的投资者与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投资者。风险偏好

程度很低的投资者购买保本基金之目的在于：在确保本金的安全性的同时，获取稳健的投资收益；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投资者购买保

本基金之目的在于：规避其他高风险资产在较长时段内的持续下跌风险。

显然，对于以上两类投资者而言，保本基金资产本金的安全性与流动性是第一位的，收益性是第二位的。为此，本基金坚持本金安

全性与流动性优先、兼顾收益性的投资原则。

２

、 保本策略

在投资组合管理过程中，本基金采取主动投资的方法，发挥定量分析的决策辅助作用，以期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与及时性，在控

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基金资产的稳健增值。本基金的保本策略为改进的固定比例组合保险策略（

ＣＰＰＩ

），改进的固定比例组合保险策

略是本基金在传统固定比例组合保险策略的基础上经过改进而得的投资组合保险策略，是本基金投资运作过程中的核心策略。该策略

根据基金净资产、价值底线，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运行状况、固定收益类与权益类资产风险收益特性，灵活动态地选取适当的风险乘

数，以期对固定收益类与权益类资产之间的配置比例进行优化调节。

３

、 资产配置策略

（

１

）风险资产与安全资产的配置

风险乘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风险资产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配置额，故而，本基金将风险乘数的设定作为风险资产（以权益类资

产为代表）与安全资产（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代表）配置的关键变量。

本基金采用“自上而下”的投资视角，根据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运行状况、固定收益类与权益类资产风险收益特性、基金净资产、价

值底线，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并用，灵活动态地选取适当的风险乘数，以期对固定收益类与权益类资产之间的配置额进行优化调节，力

争在确保本金安全的前提下，获取投资收益。

（

２

）大类资产的配置策略

本基金结合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政策形势，金融市场走势（尤其是未来利率的变化趋势），分析判断市场时机，合理确定基金在债

券、股票、货币等资产类别上的投资比例，并随着各类资产风险收益特征的相对变化，适时动态地调整本基金投资于债券、股票、货币市

场工具的比例与期限结构。

（

３

）债券类资产的配置策略

为实现保本期结束时的本金保障目标，本基金债券类资产中相当大一部分将会采取买入并持有的策略；对于此类配置，债券的信

用风险、到期收益率、以及剩余期限是否与剩余保本期匹配等因素将着重考虑。同时为了保证基金的流动性并追求更高的收益，本基金

债券类资产的一小部分将采取主动灵活的配置策略，积极布局于各类债券资产，以追求更高的收益率。

（

４

）存款类资产的配置策略

根据宏观经济所处投资时钟的象限、名义利率的运行趋势，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的运行情况，本基金申购赎回的情况，各期限货币

的流动性、收益率的变化，确定本基金配置在现金、活期存款及

１

年期以下定期存款（含

１

年期），

１

年期以上的定期存款上的资金量占货

币类资产总量的相对比例。

在确定各期限货币类资产配置的相对比例时，必须对基金投资组合的流动性进行严格的压力测试，根据压力测试的结果，制定审

慎的配置方案，并随着前述决策变量的变化，实时动态地调整配置比例，严格控制货币资产的加权平均剩余期限。

（

５

）债券品种选择

由于货币类资产的品种选择相对简单，故而，此处集中分析债券类资产的品种选择。

本基金对于债券品种的选择坚持如下原则：非政策性银行所发行的金融债、企业债与公司债（无论是否含权）、资产支持证券、短期

融资券在进入债券二级重点库、债券一级重点库之前都必须进行严格的内部评级。

（

６

）股票资产的配置策略

股票一级市场申购策略

本基金可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或增发。本基金将利用公司自主开发的“金鹰行业评价模型”、“金鹰企业评价模型”，对新股所属

行业属性与成长空间、新股的基本面做出定量分析，采用适当的估值模型对新股的投资价值进行评估，结合二级市场的平均估值水平、

并参考类似新股上市之后的平均溢价率，给出合理的询价；根据新股发行价，估算新股上市后的合理定价；根据二级市场的运行情况、

新股发行的频度、近期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的平均资金规模、拟参与申购的新股之实际发行规模，估计中签率，并据此测算该次新股

申购的预期收益率，作出是否参与该次新股申购的决定。

股票二级市场投资策略

Ａ

、进取与防御的抉择

本基金根据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的运行状况，判断所处投资时钟的象限，作出防御或者进取的抉择。在“衰退”象限且政府已采取

扩张性政策或预期将采取扩张性政策的情况下，“复苏”象限，“过热”象限但政府并未采取紧缩性政策并预期在短期内不会采取紧缩性

政策的情况下，采取进取优先的策略；在“过热”象限且政府已采取紧缩性政策或预期将采取紧缩性政策的情况下，采取进取与防御并

重的策略；在投资时钟的“过热”象限且政府紧缩性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在投资时钟的“滞胀”象限并预期宏观经济将进一步滑向“衰

退”象限的情况下，或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已呈现下行的趋势以修复其“高估”状态并预期估值的此种下行趋势仍将持续的情况下，采

取防御优先的策略。

Ｂ

、行业配置

确定了防御或者进取的投资取向之后， 本基金审慎遴选重点配置的行业———根据进取优先的策略， 本基金将重点配置强周期行

业、高贝塔值的行业；根据防御优先的策略，本基金将重点配置弱周期行业、生活必需品行业、生物医药行业；根据防御与进取并重的策

略，本基金将在强周期与弱周期行业、高贝塔值与低贝塔值的行业之间寻求某种程度的折衷与平衡，随着宏观经济逐渐由“过热”象限

滑向“滞胀”象限，投资组合渐近地偏向弱周期行业、低贝塔值行业、生活必需品行业、医药生物行业。

本公司自主开发了“金鹰行业评价模型”，该模型为本基金的行业配置提供定量化依据，避免了行业配置的盲目性与随意性。

Ｃ

、风格追踪

本基金将密切追踪股票市场风格（大盘股与中小盘股、成长股与价值股、低价股与高价股、低

ＰＢ

与高

ＰＢ

）的切换与板块（地理区域

板块、投资类与消费类板块）的轮动，随着市场行情风格的转换与板块的轮动，适时、适度地调整投资组合的行业配置、板块构成与风格

特征。

Ｄ

、个股选择

基于行业配置策略与市场行情风格，本基金在各行业内遴选相应的投资标的。

根据防御原则，本基金将审慎甄别公司的核心价值，从公司治理、公司战略、行业地位等方面审视公司核心竞争力，通过自下而上

的研究，以基本面分析为核心，力求挖掘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稳健经营、价值低估型公司。

根据进取原则，本基金将努力发掘那些可持续、可预见的成长型公司，重点在于对公司成长性的客观评价和比较上，不仅仅需要关

注增长率之类的数量指标，同时还要关注成长的质量以及成长的可持续性。

为了对个股的基本面情况与投资价值进行综合评价，本公司建立了“金鹰企业评价模型”，该模型可为本基金的个股选择提供定量

化依据，避免了个股选择的盲目性与随意性。

另外，对行情风格的密切追踪，可为个股选择提供新的视角，有利于提升个股选择的有效性。

（

７

）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

若有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推出（比如指数期权、个股期权等），本基金可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下，进行

投资，无需就投资该投资品种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本基金将至少在开展新品种投资三个工作日前进行相应公告。

４

、 业绩比较基准

３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

在基金合同生效日，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该日适用的

３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并随着

３

年期银行定期存

款利率的调整而动态调整。

本基金选择

３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作为业绩比较基准，主要理由是：（

１

）与本基金的保本期相同。本基金的保本期为

３

年，

对于认购本基金的投资者而言，将持有到保本期结束时的收益率与另一个可替代的投资方向———

３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的利率（税后）相

比较，可以反映出二者之间的优劣；（

２

）定期存款利率（税后）为投资者投资于定期存款实际可获得的收益率，将其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

较基准，有助于本基金份额的持有人理性地判断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性，准确地理解本基金本金保证的有效性。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如果上述业绩比较基准不适用本基金时，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从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出发，

根据实际情况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应经基金托管人同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

３

个

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５

、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积极配置的保本混合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当中的低风险品种，其长期平均风险与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基金、非

保本的债券型基金，但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三）投资禁止行为与限制

１

、 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本基金禁止从事下列行为：

（

１

）承销证券；

（

２

）向他人贷款或提供担保；

（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４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５

）向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

（

６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７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

运用基金财产买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与其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承销期

内承销的证券，或者从事其他重大关联交易的，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防范利益冲突，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的规定，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禁止性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２

、 基金投资组合比例限制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

１

）本基金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

２

）本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３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

（

４

）本基金持有的债券其信用级别不低于

ＢＢＢ

级；

（

５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

６

）本基金在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中的债券回购最长期限为

１

年，债券回购到期后不得展期；

（

７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的市值不超过基金

资产净值的

３％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同一权证的比例不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８

）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

ＢＢＢ

以上（含

ＢＢＢ

）的资产支持证券。本基金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不

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内全部卖出；

（

９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１０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１０％

；

（

１１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支持证券合计规模的

１０％

；

（

１２

）本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所申报的金额不得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

行股票的总量；

（

１３

）本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流通受限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

；本基金持有的所有流通受限证券，其市值不

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可对以上比例进行调整；

（

１４

）本基金不得违反《基金合同》关于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的约定；

（

１５

）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它投资限制。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性规定，履行适当程序后，本基金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四）投资组合比例调整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由于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

司合并或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原因导致的投资组合不符合上述约定的比例不在限制之内， 但基金管理人应在

１０

个交易

日内进行调整，以达到标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行使股东权利处理原则和方法

（

１

）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不参与所投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

（

２

）有利于基金财产的安全与增值；

（

３

）基金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表基金独立行使股东权利，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４

）基金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表基金独立行使债权人权利，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十、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已复核了本报告中的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有关数据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２５３

，

０４９．８５ ２．０１

其中：股票

１

，

２５３

，

０４９．８５ ２．０１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５８

，

４５５

，

６５９．７０ ９３．５９

其中：债券

５８

，

４５５

，

６５９．７０ ９３．５９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

，

３１４

，

６６３．６７ ２．１０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１

，

４３７

，

４５２．８１ ２．３０

８

合计

６２

，

４６０

，

８２６．０３ １００．００

（二）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１

，

２５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

，

０４９．８５ ０．００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１

，

２５３

，

０４９．８５ ２．１４

（三）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０２１９１

劲嘉股份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５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

２ ６０３５９８

引力传媒

５５ ２

，

０４９．８５ ０．００

注：本基金期末仅持有二只股票。

（四）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２０

，

０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３０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３８

，

３６７

，

６５９．７０ ６５．５０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同业存单

－ －

９

其他

－ －

１０

合计

５８

，

４５５

，

６５９．７０ ９９．８０

（五）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１９５０６ １５

国债

０６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３０

２ １２４５８８ １４

济宁债

１０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９２４

，

１６０．００ １８．６５

３ １４８０３９１ １４

常房债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６６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２１

４ １２２５２１ １２

筑金阳

１０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５２５

，

２１０．００ １７．９７

５ １２４２５１ １３

鲁信投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４３

，

０００．００ ８．６１

（六）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八）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九）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投资。

（

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无

（十）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无

（

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投资。

（

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无

（十一）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２８７

，

５９７

，

３８０．４２

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３

，

８６７

，

７４１．１８

减：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２３８

，

９１８

，

３４７．２０

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５２

，

５４６

，

７７４．４０

（十二）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

１

）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本报告期，本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

２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无。

（十三）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

２

）本基金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６４

，

１７９．９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

，

３７３

，

２７２．８７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

，

４３７

，

４５２．８１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２１９１

劲嘉股份

１

，

２５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

重大事项

（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一、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

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投资业绩，本基金托管人复核了本基金的业绩。

（一）收益率比较

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率

①

（

％

）

份额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

％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

％

）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

④

（

％

）

①－③

（

％

）

②－④

（

％

）

２０１１．５．１７－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２０％ ０．０８％ ３．１９％ ０．０１％ －０．９９％ ０．０７％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３．９１％ ０．１１％ ４．７９％ ０．０１％ －０．８８％ ０．１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３．６７％ ０．１５％ ４．４０％ ０．０１％ －０．７３％ ０．１４％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４．９９％ ０．１４％ ４．３７％ ０．０１％ ０．６２％ ０．１３％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２０１５．０９．３０ ８．９９％ ０．３４％ ２．７３％ ０．０１％ ６．２６％ ０．３３％

２０１１．５．１７－２０１５．０９．３０ ２６．００％ ０．１８％ ２１．０６％ ０．０１％ ４．９４％ ０．１７％

（二）收益充走势图

金鹰保本混合型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

注：（

１

）截至报告日本基金各项投资比例符合基金合同规定的各项比例，即股票、权证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

０％～４０％

，其中，权

证投资的比例范围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

；债券、资产支持证券、货币市场工具、现金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

他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６０％～１００％

，其中，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２

）基金的业绩比较

基准为：

３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

十二、基金的费用和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相关的费用

１

、与基金运作相关的费用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印花税、证管费、过户费、手续费、券商佣金、权证交易的结算费

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

４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基金资产的资金汇划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与基金运作相关的费用之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财产净值的

１．２％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财产净值的

１．２％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财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基金管理人应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做出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应在次月首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

内完成复核，并从该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基金管理费给该基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财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财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财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基金管理人应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做出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应在次月首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

内完成复核，并从该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托管费给该基金托管人。

若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所持有本基金份额转为变更后的“金鹰持续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５％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的年费率计

提。计算方法同上。

（

３

）本条第

１

款第（

３

）至第（

８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本条第

１

款约定以外的其他费用，以及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等

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

１

）申购费率

投资人申购本基金需缴纳申购费，投资人在同一天多次申购的，根据单次申购金额确定每次申购所适用的费率。申购费用用于本

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万元） 申购费率

Ａ ＜１００ １．０％

１００ ≤ Ａ ＜３００ ０．８％

３００ ≤Ａ ＜５００ ０．６％

Ａ ≥５００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注：上表中，

Ａ

为投资者申购金额。

（

２

）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以上计算结果（包括申购份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

财产所有。

２

、赎回费

（

１

）赎回费率

赎回费率随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本基金的时间的增加而递减，具体赎回费率如下表所示：

持有期（计为

Ｔ

） 赎回费率

Ｔ ＜１

年

１．５％

１

年

≤ Ｔ ＜２

年

１．２％

２

年

≤ Ｔ ＜３

年

１．０％

Ｔ ≥３

年

０％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不低于赎回费总额

２５％

的部分归基金财产所有，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

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

２

日前

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

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基金投资者调低基金申购费率、赎回费率。

（

２

） 赎回金额的计算

投资人赎回本基金的金额为赎回总额扣减赎回费用。其中：

赎回总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用

上述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３

、转换费率

本基金与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的转换费率由基金管理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原则另行制定并公告。

４

、费率调整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上述费率。上述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按照《信息披露办法》或其他相关规

定于新的费率实施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公告。调整后的上述费率还应在最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

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在与托管人协商一

致后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低基金申购、赎回费率，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三）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三、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刊登的《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全文

２０１５

年

１

号》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

（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公司主要人员和个别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信息

（

３

）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中的相关信息；

（

４

）更新了“五、基金担保人”中的相关信息；

（

５

）在“六、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相关信息；”

（

６

）在“十六、基金投资的第（六）投资组合报告” 部分，按最新定期报告更新了投资组合报告；

（

７

）在“十七、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投资业绩；

（

８

）在“二十八、托管协议摘要”部分，更新了托管人信息；

（

９

）在“三十、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期间披露的公告及主要信息提示。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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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

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在广西南宁市滨湖路

46

号国海大厦

4

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春梅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

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第一大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承销协

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何春梅女士、梁雄先生、崔薇薇女士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二、《关于发行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

(

一

)

同意公司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短期融资券

;

(

二

)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在待偿还短期融资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本

60%

范围内

,

根据《证券公司短期

融资券管理办法》的规定

,

决定每期短期融资券的具体发行方案

,

包括发行规模、发行时间、发行利率、发行

期限、发行方式等具体事项并办理相关手续

;

(

三

)

以上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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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概述

公司与第一大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西投资集团

)

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南宁市签订《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承销协议》

,

由公司作为其公开发行不超过

20

亿元

公司债券项目的主承销商

,

如该关联交易实施完成

,

按照协议约定

,

公司预计获得承销收入不超过

1,560

万元

,

实际承销收入按实际发行总额确定。该承销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

上市公司应对与同一关联法人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

交易金额进行累计计算。除上述关联交易外

,

公司与广西投资集团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

:

2015

年

10

月

27

日

,

公司与广西投资集团签订非公开发行

30

亿元公司债券承销协议

,

按照协议约定

,

公司

预计获得承销收入不超过

2,340

万元

,

实际承销收入按实际发行总额确定。该承销事项已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

截至目前已完成第一期

10

亿元的发行工作

,

公司获得承销收入

780

万元。

2015

年

12

月

1

日

,

公司与广西投资集团签订非公开发行

30

亿元永续公司债券承销协议

,

按照协议约定

,

公

司预计首期获得承销收入不超过

840

万元

,

实际承销收入按实际发行总额确定。该承销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

核准。

2014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5

日

,

公司向广西投资集团收取代理买卖证券手续费累计

72.19

万元。

上述公司与广西投资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

,

公

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与广西投资集团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

公司与广西投资集团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按协议约定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

4,812.19

万元

,

超过公司截至

2014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5%,

其中累计已实现关联交易

收入

852.19

万元。

(

二

)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1.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

广西投资集团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

持有公司

22.34%

的股份。

2.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三

)

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表

决情况如下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何春梅女士、梁雄先生、崔薇薇女士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广西投资集团公开

发行

20

亿元公司债券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信息

关联方名称

: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

: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09

号广西投资大厦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注册地

: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法定代表人

:

冯柳江

注册资本

:475,414.47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450100198229061

主营业务

:(

一

)

对能源、矿业、金融业、文化旅游、房地产业、肥料行业的投资及管理

;(

二

)

股权投资、管理

及相关咨询服务

;(

三

)

国内贸易

;(

四

)

进出口贸易

;(

五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六

)

高新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

;(

七

)

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实际控制人

: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二

)

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及财务数据

广西投资集团成立于

1988

年

6

月

,

注册资本

47.54

亿元

,

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直属国有独资企业

,

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重要的投融资主体和国有资产经营实体。

能源、铝业、金融是广西投资集团的主要产业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量分别占该公司目前总资产

的

30.34%

、

26.58%

和

33.58%

。

1.

能源板块

:

广西投资集团近年实施水火电并举

,

积极开发核电、天然气等新能源

,

大力推进热电联产、

循环经济发展方式

,

从单一的火电产业发展成为集火电、水电、核电、天然气、煤炭、热电等于一体的多元化

的能源产业。目前

,

广西投资集团已形成权益装机规模水电

441.77

万千瓦、火电

434.68

万千瓦、核电

84.24

万

千瓦、风电

4.49

万千瓦

,

电力总权益装机

960.69

万千瓦

,

是广西区域最大的发电集团。

2.

铝业板块

:

广西投资集团是广西最大的铝工业企业

,

拥有从矿石开采、冶炼、铝材加工直至贸易服务的

完整产业链。截至目前

,

氧化铝、电解铝、铝棒加工、铝材加工能力分别达到

200

万吨

/

年、

45

万吨

/

年、

120

万吨

/

年、

31.8

万吨

/

年。

3.

金融板块

: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

,

金融业资产达到

1,523.58

亿元。除国海证券外

,

广西投资集团还投资广西

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投创新

(

北京

)

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南宁市广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投

资集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广西小微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广西黄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等金融类企业。

4.

广西投资集团在不断做强做优主导产业的同时

,

积极发展相关多元产业

,

如管道天然气项目、防城港

核电项目等。

截至

2014

年末

,

广西投资集团母公司总资产

2,481,322.06

万元

,

所有者权益

1,007,326.27

万元

;2014

年母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9,550.23

万元

,

净利润

70,193.10

万元。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

,

广西投资集团母公司总资产

2,907,918.02

万元

,

所有者权益

1,073,968.70

万元

;2015

年

1-9

月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998.61

万元

,

净利润

68,686.32

万元。

(

三

)

具体关联关系的说明

截至目前

,

广西投资集团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

持有公司

22.34%

的股份。公司董事长何春梅女士

,

董事梁

雄先生、崔薇薇女士为广西投资集团推荐董事

,

其中何春梅女士任广西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崔薇薇女士任

广西投资集团总裁助理兼金融事业部总经理。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告

"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根据资金市场情况、利率走势情况、公司债券业务特点、具体债券发行方案等因素综合确定

价格。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合理、交易公平。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公司与广西投资集团以及中银国际一致同意

,

由公司作为本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

亿元公司债券的

牵头主承销商

,

协助广西投资集团完成本次债券的承销工作。

(

二

)

本次债券承销费用为本期债券实际发行总额乘以承销费率

,

其中承销费率为

0.8%

。

(

三

)

本次债券发行期限结束后第一个工作日

17:00

前

,

由公司归集募集款项

,

并将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集

款项净额按时、足额划入广西投资集团收款账户。

(

四

)

本次债券承销协议约定任何一方因过错而造成其他一方或多方损失的

,

该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

切责任

,

并赔偿受损方的全部损失。

(

五

)

本次债券承销协议自广西投资集团和各主承销商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

生效

;

在协议约定不可抗力事件及免责、履行完毕或友好协商共同决定时终止本协议。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基于广西投资集团的债务直接融资需求

,

公司作为广西本土券商

,

能够有效与其实现信息对接

,

因此

,

为

提高本次公开发行

20

亿元公司债券申报及发行效率

,

广西投资集团选择公司为本次债券的主承销商。如该

关联交易实施完成

,

按照协议约定

,

公司预计承销收入将增加不超过

1,560

万元

,

净利润将增加不超过

1,170

万

元

,

实际承销收入和净利润按实际发行总额确定。

八、

2015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经统计

,2015

年年初至披露日

,

公司已向广西投资集团收取经纪业务手续费

59.13

万元

,

收取承销费用

780

万元

,

已累计实现关联交易收入

839.13

万元。除此之外

,2015

年年初至披露日

,

公司与广西投资集团签订

的关联交易协议如下

:

(

一

)2015

年

10

月

27

日

,

公司与广西投资集团签订非公开发行

30

亿元公司债券承销协议

,

按照协议约定

,

公

司预计获得承销收入不超过

2,340

万元

,

实际承销收入按实际发行总额确定。该承销事项已获中国证监会核

准

,

截至目前已完成第一期

10

亿元的发行工作

,

公司获得承销收入

780

万元。

(

二

)2015

年

12

月

1

日

,

公司与广西投资集团签订非公开发行

30

亿元永续公司债券承销协议

,

按照协议约

定

,

公司预计首期获得承销收入不超过

840

万元

,

实际承销收入按实际发行总额确定。该承销事项尚需中国

证监会核准。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上述关联交易相关资料

,

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

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需要

,

有利于公司业务开展、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

不影

响公司独立性

,

公司主要业务不因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

价格公允

,

定价原则合理、公平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同意将《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需要

,

并按市场价格进行

,

实施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

,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公司对《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的审议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则和《国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

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备查文件

(

一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二

)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承销协议

(

三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函

(

四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